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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本公司睦鄰補助機制之設立，原

係為加強與鄰近地區友睦關係，

並增進周圍居民福祉，惟實務上

偶有發生有心人士從中牟利之情

形。為促請同仁提高風險辨識能

力及強化審核作業，爰彙集相關

案例及態樣進行宣導，以降低廉

政風險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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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法態樣分析

檢具不實單據詐領補
助

承辦人與申請團體合謀詐領
補助

假冒他團體名義申請
補助

冒名簽到以浮報人數詐領補
助

以同一活動名義向不同單位申請
補助，並逾越實際開支費用

虛構事由申請補助

活動執行與計畫內容不符，仍以
原計畫項目申請核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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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犯法條

§210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§215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，足以生損
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§216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
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

§217Ⅰ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偽
造
文
書
印
文

§214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
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(下同)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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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犯法條

§339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
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詐
欺

§71➀商業負責人、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
之人員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，
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六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商
業
會
計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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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防弊措施

依申請計
畫覈實審
查

完善內控
覆核機制

就不實申
請者依規
進行裁處

落實現場抽
查與稽核

落實跨機關
資訊勾稽

提升風險意
識及進行誠
信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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睦鄰補助之執行，攸關公司形象與制度公信力，請各

單位審核部門務必恪遵相關法令及內部規範，審慎辦

理各項申請案件，如證明文件有所缺漏或疑慮，請確

實洽申請單位補充或說明；嗣後若發現有涉不法情事，

應主動移請司法機關釐清，共同防杜不當情事發生，

確保制度健全運作。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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